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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欵
四
千
元
一
。
餘

充

独

期

。
如

欲
 

買

屋

者

。
請
來
本
辦
事
處
商
議
或
 

由
電
話
詢
問
一
。
自
然
詳
細
講
明
   

.

本
處
篇
有
屋
字
商
店
及
工
藝
實
業
出
資
請
留
意
焉 

:

；

吳

國

華

辦

事

處

啓

妥

當

6
價
格
一

，

均

能

轉

駁

新

書

局

 

歷
朝
通
俗
演
義(
四
阳
册)
蔡
妇
藩 
加
五
元

最
近 

新
書

荀
子
節
釋(
國
學
) 

粱
啓
雄
著
二
元
二
五 

老
子
今
譯(
國
學) 

任
繼
愈
譯 

一
五
毛 

中
國
詩
史(
詩
詞)
三
册 
陸
侃
如
著=
元
五 

雅
頌
灌
譯(
詩
詞) 
陳
子
展
著 

二
元
二 

謝
靈
運
詩
選(
詩
詞) 
葉
笑
雪
選
註 
一
九
毛 

屈
原
九
章
今
繹(
詩
詞
)
文
懐
沙
著 
一
六
毛 

古
詩
十
九
首
集
輝(
詩
詞)
隋
樹
森
編 
冗
毛 

唐
五
代
詞(
詩
詞
) 

林
大
栋
輯 
二
元
六

中
醫
驢
万(
醫
藥
)

矢
毛

性
敎
育
與
性
衛
生(
性
敎
育)
高
雲
漢
者
五
至

聊
齊
誌
異(
影
印
版)
八
册
蒲
松
齡
著
七
元 

白
蛇
傅
全
集(
古
典
小
說)

一
一

七

七
毛

五
代
殘
唐(
古
典
小
說) 

七
劍
十
三
俠(
古
典
小
說) 

梁
天
來
吿
御
狀(
古
典
小
說)

五
毫 

二
兀
五 

五
毛

慳
鬼
成
財
生(
古
典
小
幣)
酌
元
亭
主
人
五
毛 

河
州
風
雲(
屜
史
小
說)
魔
海
量
著 
九
毛 

司
馬
相
如(
歷
史
小
說)
部
海
量
著 

八
毛 

.
鴛
潦
劫(
小
說)
處
柳
風
著
• 

一一元 

離
地
燕(
小
說)
司
空
明
著 

一
元*
五 

親
情
深
似
海(
小
說
版
陽
天
著 

无
毛 

故
苑
又
逢
春(
小
說)
二
册 
李
我
著 
亠八毛 

一
珠
聯
璧
合(
小
說) 

史
得
著
一 

七
毛 

妖
狐
(
小
說
) 

俊
夫
著
一 

五
毛 

懸
崖
上
的
愛
情(
小
說) 
夏
易
著 

一
元 
一 

麗
人
行
(
小
說
) 

姿
雲
著 

一
元 

吃
角
子
老
虎(
小
說) 

西
門
穆
著 
足
毛 

東
洋
秘
艶
録(
冶
艶
小
說)
丁
斯
穆
著 
一
元
八 

ft女
圖(
冶
艶
小
說) 
倚
紅
生
著 

一
元
二 

無
憂
別   

M
的
憂
慮(
偵
探) 
小
平
著 
九
毛 

國
際
走
私
網(
偵
探) 
杜
寧
著 

六
毛 

萬
里
俠
踪 

二
册 
玉
圈
地
胆 

.
五
毫 

柳
林
双
傑 
七
册 
毛
聊
生
著 

一
元
七
五 

關
西
刀
客
傳
十
匕
册 
牟
松
庭
著
四
元
三
五 

追
血
英
蓉
劍 
行
册 
梁
羽
生
著 
二
兀
一
二
五 

神
拳
奇
侠
傳
十
册 
歐
陽
朿
明
著 
四
元
四

黃
飛
鴻
大
戰
羣
雄 

隐
俠
著 

黃
飛
鴻
羣
英
戰
勤
流 
隱
俠
著 

黃
飛
鴻
血
戰
三
壯
士 
隱
俠
著 

黄
飛
鴻
大
戰
九
大
寇 
隱
俠
著 

黃
飛
鴻 
一 
棍
退
三
雄 
隱
俠
著

二
毛
五 

二
毛
五 

二
毛
五 

二
毛
五 

二
毛
五

▲
圖
書
目
錄
印
備
歓
迎
取
閱 
一 
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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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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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g

X
K
S
^
m
o
s
s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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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m
B
D
C

i
s
l
c
E
3̂
x

屋
一
 
間0
在
於
三
號
街
東
一
。
交
通

T]
林
窖
館 

雲
埠
著
名

六
筵
小
酌 

隨
時
届
隔
命 

上
等
廚
師 

烹
調
巧
精 

地
方
雅
潔 

招
呼
覆
誠 

貴
客
光
嶽
 

無
任
歌
迎

奉
舘
主
人
啓

*
-
o
f
i
r
s
i
*
*

g
e
i
w
^
q

X
A
M
U
L
n
T
M
^

书
房 
敦
药 
店4

珏   

0.

偉
市
裁
縫
較
剪
。
英 

「
國IX

L
；

刀
有
。
选 

國
廚
刀
。
等
利
器
各 

樣
齊
備
。
價
平
貸
美 

。
僑
胞
光
以
。
格
外 

歡
迎
。

「
開
遺
館
僑
胞
注
意 

，
。
常
有
各
财
盤
碗
玻 

璃
杯
。
餐
刀
、
叉
、 

厨
房
用
具
發
行
。
」

」初

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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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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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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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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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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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

釀
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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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
正
功
宏

陳

太

士

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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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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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療
 
酒
米
暗
尸
摩
韻
，

食
滯
飽
脹
痴
名
學
一
矍
豪
 

聂
咬
傷
 
嘔
吐
水
中
皮
膚
漏
毒
一

.m 火
収 ̂
 遮
身
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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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
親
 

舌

損

理

筋

骨

疼

痛

言

嘗

雰
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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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

用

姦

貫

脚

，
早

豪

坊

篆

訳
,
砲
鼠
力
.
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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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
直
自
〕
报
姗
大
烷1
:5
一
毛
五
二
魏
老
五
痴
三
號
三
亨

:< 

各
埠
咨
大
商
店
均
有
代
理1
T
H
1
 

2
堆

批

發

處

雲

高

華

遂

左

洲

大

葯

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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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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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
行
癬
辦
各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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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般
遭
蹴
利
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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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
國
双
若
人
零
。 S
刀
肉
刀
。
圈
仔 @
 

曝
修
剪
刀
仔
。
実
國
的
市
打
廚
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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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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朦
太
客
目
澈
即
偽
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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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奉

由
継
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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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S
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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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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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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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
^

^

^

一。

8512^

得

谕
 

ijlssi*^^;^s:l.,^^^

野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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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請

飮

潘

人

和

始

創

毛

瞥

。
護

身

之

寶

。

語

厥

齋

蒸

酒

廠

出

品

一

著

名b
 

老

牌

日

連
門
同
福
堂
葯
行
出
品 

鹿
茸
膠 
虎
骨
膠 
正
胸
膠 
猴
子
膠 

▲
淸
毒
丹
，
新
舊
惡
症
令
用 
毎
鱒
大
號
廿
一
二
元 
.申
號
十
二
元

，
一
小
號
六
元
半
， 

▲
跌
打
風
濕
摩
腰
膏 
每
打
八
元 
每
張
八
毛
白
錄
印
備 
函
索
即
寄 

代
售
處
：
雲 

K1:
富
利
 

乱
淳
电
割
勺
 
問
証
購
藥 

域
埠 
福
安
榮
：

常
厶
家
極
内
 
立
刻
尋
警 

溫
事
 
去
看
畜
業

公

百

総

代

理

81 顎
零

活

一
借
款
部
 

椎
房
屋
宇

新
舊
汽
車 

充
滿
銀
期 

或
尙
未
充
滿
者 

均
可
抵
押
借
歟

投

資

部
 

e

貫
客
欲
投
資
者 

勿
失
好   

*
會
有 

穩
當
抵
押
品
保 

證
利
息
八
風
至 

一 
分
一
一
厘
欲
知 

詳
情
請
到
本
部 

査
問
當
樂
爲
解 

答
0

本
部
爲
北
美
華 

人
首
創
之
股
票 

貿
易
所
買
賣
股 

票
歓
迎
光
顧
或 

詢
問

日

實
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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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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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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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種
紙
料
平
活
 

本
店
常
有
各
種
紙
料
發
行
及
學
校
文
磨
用
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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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
界
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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窮

人

訴

訟

無

錢

聘

律

師

 

可

請

求

法

律

援

助

 

財
產
不
足
五
百
元
即
有
資
格 

新
界 
一 
磚
嫩
工
人
家
屬
申
請
獲
得
援
助 

三
人
與
另 - 
小
孩
均
被
泥
土
所
掩
埋
。 

結
果
小
孩
逃
去
。
其
餘
兩
工
人
受
傷
。
死
者 

三
十
分
鐘
後
被
救
出
。
已
吿
死
亡
。

△
死
者
遺
妻
要
求
賠
償 

死
者
遺
妻
盧
宛
瓊
及1

兒
子
盧
要
求
廠 

方
依
據
勞
匸
賠
償
條
例
。
賠
償
相
當
於
死
者 

三
年
工
資
之
鼠
項
。
照
每M
六
元
計
。
共
六 

千
四
一m

,

八
十
元
。
但
廠
万
拒
絕
。
廠
方
認
爲 

死
者
遇
事
時
。
並
非
駭
廠
所
僱
工
人
。
故
廠 

主
不
應
負
賠
償
之
責
。
速
廠
只
付
給
二
百
五 

十
元
。
作
爲
死
者
之
理
蒸
費
。

死
者
妻
子
以
廠
方
拒
絕
賠
償
。
乃
先
向 

勞
工
處
及
社
會
福
利
署
申
請
。
繼
向
地
方
法 

院
提
小
訴
訟
。
要
求
法
庭
判
令
廠
万
賠
償
。 

但
廠
方
對
此
案
請
有
律
師
及
大
律
師
。
而
死 

者
妻
子
因
窮
無
力
聘
律
師
。
乃
向
高
等
法
院 

經
歷
司
提
出
中
請
。
要
求
法
律
援
助
。
法
院 

將
該
案
交
與
林
元
芳
律
師
。
由
林
氏
妆
慮
案 

情
。
以
决
定
應
杏
代
爲
進
行
。
林
氏
經
我
慮 

後
。
認
爲
該
案
應F
進
行
。
乃
向
法
院
代
聘 

林
元
方
氏
爲
死
者
店
子
該
案
之
代
表
律
師
。 

該
累
經
定
於
本
年
十
一 
月
廿
一E

?h
地
方
法 

院
開
庭•審
訊
。■

撅
死
宫
店
子
方
面
之
陳
述
。
謂
死
者
生 

前
仆
該
酒
蚊
匚
作
。
論1
薪
計
。
做
一r
傅 

十
PLI
元
。
平
均
每
日
可
得
工
資
六
元0
又
死 

者
妻
子
。
前
亦
在
該
磚
廠
做
工
。
惟
自
本
案 

變
生
後
。
即
被
辭
退
。
據
悉
：
根
據
上
述
之 

窮
人
訴
訟
辦
法
。
要
求
法
律
援
助
者
。
申
請 

人
須
覓
得
兩
個
證
人
宣
誓
申
證
明
人
之
所
有 

財
產
。
不
超
過
五
百
一
兀(
申
請
人
之
衣
着
不 

計
在
內)
。

又
根
盛
勞
工
賠
償
條
例
。
申
請
要
求
賠 

償
之
死
者
家
屬
。
須
係
當
死
者
遇
事
時
期
。 

其
生
活
係
全
部
或
部
份
靠
死
者
匸
資
維
持
者 

。
而
所
謂
「
家
屬
」
之
意
思
。
乃
包
括
妻
子 

。1
夫
。
父
母
。
祖
父
。
祖
母
。
繼
父
。
繼 

母
。
子
。
女
~
孫
。
孫
女
。
前
夫
或
前
妻
之 

子
女
。
兄
弟
。
姐
妹
。
異
父
或
異
母
之
兄
弟 

姐
綜
。
媳
婦
。
夫
或
妻
之
汨
妹0/
及
其
他
冇 

血
統
關
係
。
或
本
港
法
律
認
可
之
收
養
承
繼 

人
等
。

△
最
高 

11.7 償
萬
四F
元 

至
依
吠
償
數
口
。
上
述
所
指
靠
死
者
工 

資
維
持
生
活
之
家
屬
。
可
要
求
僱
主
賠
償
相 

當
於
死
者
三
十
六
個
月
工
資
之
皴
項
。
或
不 

超
過
一 
萬
元
之
欵
項
。
受
傷
之
工
人
所
應
得 

之
賠
償
數
口
。 
UII
視
其
受
傷
之
輕
重
而
定
。 

最
高
者
如
終
身
殘
廢
。
完
全
失
却
工
作
能
力 

。
词
要
求
賠
健
相
當
於
阳
十
八
個
月
工
資
之 

疑
項
。
或
不
超
過
一 
萬
四
年 
元
之
欵
項
。

【
續
元
】 

wz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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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共

第

七

次

警

告

美

國

 

香
港
。
十
九
日
路
透
計
：電
。
中
共
新
華
 

社
報
告
。
中
共
今
日
已
發
出
向
美
國
嚴
重
之
 

第L
次
之
野
吿
。
指
控
为
國
戦
艦
万
艘
。
非 

法
進
人
中
共
之
海
而
。

縫

店

『
時

裁

上

布
色
最
名
 

欺
式
翻
新
 

工
作
歳
好
 

價
錢
曲4 

館
來
 
一 
看

i

一司̂
"  
^
(
 

911

 

限
限
限 

有
有
看
 

^/、魂
業 

^̂
八工/

&
才
怯
少.

爐房 

0四 

取個 

價。

一新 

萬式 

零自


